
新中高级中学学校校史馆修缮工程-工程建安费

磋商补充文件

本工程磋商文件补充说明如下，与磋商文件具有同等效力，二者如有矛盾之处

，应以本磋商补充文件为准。

1、原招标文件中 第五部分磋商办法中四、符合性检查，现修改如下：

“（一）响应文件应满足磋商文件规定的签字、盖章要求的。

（二）响应文件对竞争性磋商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作出响应。

1.未改变专业工程暂估价、材料（设备）暂估单价、暂列金额或者工程量（竞争

性磋商文件允许工程量改变的除外）；

2.工期未超过竞争性磋商文件规定；

3.质量满足竞争性磋商文件规定；

4.按磋商文件要求提交磋商保证金（如有）；

5.前来磋商的供应商代表与响应文件中的授权代表保持一致并携带本人身份证明

材料原件；

6.供应商按磋商小组要求澄清、说明的；

7.其他应对竞争性磋商文件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作出响应的条款（标☆条款，如有）

；

8.增值税按照国家及上海市行业建设主管部门规定的计费基数和费率投报的；

9.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安全负责人的社保必须为本单位缴纳

（已退休的人员除外）。（社保缴纳以《报价承诺书》第十四条进行评审）。

10.提供保障用工人员合法劳动权益的承诺函；

11.投标有效期不少于磋商文件规定有效期的响应文件；

12.符合磋商文件规定的其他实质性要求的。

（三）供应商不存在串通磋商、弄虚作假、行贿等违法行为的。

（四）报价未出现低于成本或者高于竞争性磋商文件设定的最高限价的。

1、报价未超出最高投标限价的；

2、规费和税金按竞争性磋商文件规定计取的。

3、对工程量清单项目特征描述及工作内容未有恶意漏报的情形；



4、综合单价报价时，未有恶意低套定额子目的，人工工日单价或企业管理费率和

利润率严重低于市场平均水平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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